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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验收意见

新疆木垒县大石头矿区 2号水泥用石灰岩矿露天采矿

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 6月 3日，木垒汇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 394-2007）及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对照《新疆木垒县大石头矿区 2号水泥用石灰岩矿露天采矿工程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要求（昌州环评

〔2022〕103号），对本项目开展自主验收工作。验收组由建设单位、验

收调查报告表编制单位及 3名验收专家组成。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

工程建设情况的介绍和验收调查单位对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表的汇报，并查阅了相关资料。经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主要建设内容、规模

项目建设地点：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大石头乡。

项目环评及批复主要建设内容、规模：

①建设露天采场 1 处，设计露天采场共有 8 个最终台段，露天采场占

地面积总计为 69.941hm
2
，开采标高 1748-1550m。

②设计集中建设一个废石场 1 处：矿山露天采矿场剥离废石为 19.89

万 m
3
，考虑到岩土松散、下沉及有一定的富余容量，为满足排土作业需要

并保护环境，占地面积 18.781hm
2
，最大容积 400 万 m

3
。

③闭矿后设置表土取土场 1 处位于矿区北侧山体以南约 30m 处，表土

取土场剥离厚度 4m，面积 6.889 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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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主要建设内容、规模：①建设露天采场 1 处，设计露天采场共有

8 个最终台段，露天采场占地面积总计为 69.941hm
2
，开采标高 1748-

1550m。

②设计集中建设一个废石场 1 处：矿山露天采矿场剥离废石为 19.89

万 m
3
，考虑到岩土松散、下沉及有一定的富余容量，为满足排土作业需要

并保护环境，占地面积 18.781hm
2
，最大容积 400 万 m

3
。

其余公辅设施及生活区等纳入《大石头矿区 2号石灰岩矿石灰石破碎

厂、生活区、运输道路等附属工程》验收；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手续执行情况

2021年 12月，企业委托新疆天合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

《新疆木垒县大石头矿区 2号水泥用石灰岩矿露天采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表》；2022年 6月 29日，昌吉州生态环境局以昌州环评[2022]103号文下

达了《关于对新疆木垒县大石头矿区 2号水泥用石灰岩矿露天采矿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同意项目建设。本工程于 2024年 8月开工建设，

于 2025年 12月完工并投入试运行。

项目从立项到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7378.6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05.8 万元，占总投资的

2.79%；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验收范围与环评计划建设内容一致。

二、变动情况

根据《新疆木垒县大石头矿区 2号水泥用石灰岩矿露天采矿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昌州环评[2022]103号），参照文件《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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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

〔2020〕688号），项目建设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

本工程占地主要为露天采场、废石场及表土取土场等，占地类型主要

为草地。矿区占地会造成矿区范围土地功能的丧失和土地利用性质的改变，

本工程专门编制了《大石头矿区 2号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

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该方案复垦区面积为 101.644公顷，拟对复垦区土

地全区进行复垦，土地复垦率 100%，复垦土地类型天然牧草地。随着项

目生态恢复措施，复垦后会逐渐恢复原有的土地性质。

（二）废气

本项目施工期通过采取洒水抑尘、运输采取篷布遮盖、大风或重度污

染天气停止作业等措施降低施工期扬尘对环境的影响。

运营期采掘、初筛、运输等扬尘采用洒水降尘、篷布遮盖、控制车速

等措施控制无组织废气对环境的影响。

（三）废水

运营期喷洒抑尘废水自然蒸发，不产生生产废水；生活区纳入《大石

头矿区 2号石灰岩矿石灰石破碎厂、生活区、运输道路等附属工程》验收。

（四）噪声

施工期通过采用低噪声、低振动设备，基础减震，加强设备维护，对

车辆、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等措施降低施工期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运营期采取基础减振、定期维护等措施，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五）固体废物

施工期产生的废建筑材料、废渣堆定期拉至建筑垃圾填埋场，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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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砖瓦用于矿区道路坑、洼区域平整。

运营期表土、废矿石、筛分废料及沉淀物回填于开采区；设备维修过

程产生的废机油、废油桶等暂存于危废暂存点，交由有相应资质的危废处

置单位处置。

（六）其他措施

木垒汇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木垒县大石头矿区 2号水泥用石灰岩

矿露天采矿工程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完成备案，备案编号：

652328-2025-017-L，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木垒汇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年 6月 29日完成排污许可登记，

2026年 5月 13日变更排污许可登记，登记编号：91652328MA78WPCX62

001Z。

四、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一）无组织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 3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昼间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夜间不生产。

（三）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工程运营期不涉及总量控制类污染物的排放，无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建设及运行期间，污染物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

影响不大。



65



66




